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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名不满14岁初中生将一名同学残忍杀害，案件引发强烈关注

嫌疑人会为自己的行为付出怎样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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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河北省邯郸市肥乡区，3
名不满14岁的初中生将一名同
学残忍杀害，并将尸体掩埋在废

弃蔬菜大棚内。3名嫌疑人和被害人均为
留守儿童。

肥乡区昨晚发布通报：2024年 3月
10日，邯郸市肥乡区初一学生王某某被
杀害。案件发生后，肥乡区高度重视，公
安机关立即开展侦破工作。3月11日，涉
案犯罪嫌疑人被全部抓获，现已依法采取
刑事强制措施。

一起未成年人实施的恶性案件，再次
引发公众对于未成年人犯罪的强烈关
注。公众最为关心的问题是：3名嫌疑人
会为自己的行为付出怎样的代价？他们
的监护人又该负什么样的法律责任？

日前，河北省邯郸市肥乡区13岁初中生遭同学杀害引
发舆论广泛关注。

综合相关信息，这是一起性质非常恶劣的故意杀人案
件。一是受害人父亲在社交媒体上自述，儿子是被3名嫌
疑人活活打死，面目全非，手机钱被转空。二是受害人姑姑
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孩子失踪后，家属曾经找到一个同
学（后被证明为嫌疑人），他还在床上打游戏，给了误导信息
影响找人，而直到其他两名同学松口，才说出受害人尸体被
埋在了废弃蔬菜大棚内。三是受害人曾被3名嫌疑人多次
欺凌，课余时间还被多次锁在厕所旁的劳动间小屋。

这起案件与不久前湖北荆州未满12岁男孩杀害4岁女
童案比较相似，在那起案件中，涉事男孩也是用十分残忍的
手法杀害了女童，事后在面对家属询问时也是多次撒谎干
扰搜寻工作。此后，由于男孩作案时未满12岁，不符合刑
法规定的刑事责任年龄，被公安部门撤案处理。而邯郸这
起案件中的3名嫌疑人在作案时已经满了12岁，根据刑法
修正案（十一），若经最高检核准追诉，则有可能承担刑事责
任。

虽然目前尚不清楚3名嫌疑人在犯罪中的正犯共犯关
系、主犯从犯身份，但有一点可以明确：该案是刑法修正案
（十一）通过后，为数不多的、为公众广泛关注的可以由最高
检核准追诉的刑事案件。某种程度上，该案后续在公检法
机关如何流转也将起到一定的示范效应。至少，从社会的
预期上讲，该案进入刑事程序符合人们对正义的公共认知，
应结合具体案情做出准确处置，不完全因年龄左右对嫌疑
人罪责刑的判断。

由本案出发，非常有必要再次开启未成年人“恶意补足
年龄原则”的讨论。这个原则源于英国，也即在未成年人犯
罪案件中，对原则上被推定为不具备刑事责任能力的未成
年人，如果有充足证据能够证明其在实施犯罪时具有恶意，
那么前述推定就会被推翻，仍然可以对其追究刑事责任。
显而易见，13岁初中生杀害同学案与未满12岁男孩杀害4
岁女童案在性质上没有什么区别，都是一个或几个未成年
人用残忍手段故意杀害他人，但在案件处理结果上却大相
径庭。一个是进入刑事程序，受害人家属有可能讨回公道，
一个是受害人父母需要用一辈子来接受撤案结果。

由于当前刑法对未成年人恶性犯罪追究刑责的规定是
十分机械的，14岁到16岁负何种责任，12岁到14岁负何种
责任，这固然可以通过明确规定规避将未成年人轻易入罪
的问题，但必须要看到它忽略了人与人之间的差异性，就像
用身高去决定儿童可以享受到何种乘车优惠一样，导致了
受害人在讨回公道这件事上完全是看运气，家属只得祈祷
行为人在犯罪时已经满足了刑事责任年龄。这种使法律天
平更偏向保护嫌疑人一方的设计，不利于公平正义的实现，
亦使得社会对未成年人保护产生诸多诟病，进而在更大的
社会范围内形成了对公平正义的质疑。

14岁至16岁对八种严重犯罪负责也好，12岁至14岁
对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死致残，经最高检核准追诉负责也
罢，都需要在原则之外考虑例外，在普遍之外考虑特殊。

在对待未成年人犯罪问题上，河北邯郸的这起案件值
得各方面深入思考。一方面，司法部门对未成年人犯罪一
直的态度是预防，比如强调落实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而
这起案件中恰好就有校园霸凌、留守儿童等社会问题。那
么，有了法律之后如何预防？毕竟中国还有相当多的留守
儿童。另一方面，对已经发生的案件，眼前最迫切的问题，
如何让公平正义得到更大程度的实现，不形成像湖北荆州
女童案那样只得由受害人家属默默承受的案件？

两个方面无疑需要同步推动，才能够在预防未成年人
犯罪的同时，打击犯罪，让正义以看得见的形式实现。

据新华社、澎湃新闻、红星新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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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众拷问
3名嫌疑人会被追究刑责吗？

“孩子的脸被铁锹铲得面目全非”，小小年纪，何其心狠
手辣；犯罪后将遗体掩埋，毁尸灭迹，可见其心思缜密；警方
已经调取3人与被害人在一起的监控，在这种情况下，面对
警方询问，3人最初仍矢口否认见过被害人……媒体报道
披露的案件细节，让人看到3名未成年人老到行为与幼小
年龄的强烈反差。

事实上，在之前“大连13岁男孩杀害10岁女孩”等多
起极端个案中，公众已经多次看到这种反差。而每一次，希
望加大对未成年人犯罪惩处力度的呼声都会更加强烈。

近年来，未成年人犯罪总体呈上升趋势，一些恶性犯罪
案件对被害人和社会造成严重伤害，引发公众强烈不安。
最高人民检察院日前发布的数据显示，2023年，全国检察
机关共批准逮捕未成年犯罪嫌疑人2.7万人，不捕3.8万人；
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决定起诉3.9万人，不起诉4万人。未
成年人犯罪现状可见一斑。

未成年人本是法律特殊保护对象，但一旦成为加害人，
其未成年身份又为其逃避制裁提供了便利。如何在保护和
打击之间实现平衡，考验着立法和司法智慧。

梳理近年发生的未成年人犯罪极端个案发现，每一起
极端个案的实施者，都不是在某一天突然成为“恶魔”的，而
是有一个从好到坏再到更坏的过程。在这一蜕变过程中，
家庭、学校等往往有不同程度的疏忽和过失。

以本案为例，据报道，网传被害人长期遭受3名嫌疑人
霸凌。如果霸凌能早日被发现和制止，最终的悲剧也就可
以避免。但现实却是，直到案发，学校对霸凌事实还难以确
定，“已派出调查组，正在核实中。”

15日，犯罪心理学专家李玫瑾对此事发表评论。对邯
郸三少年的罪恶行为，值得追问的是：为何没有一个环节有
过犹豫或停止？为何参与的三个人中没有一人出现不忍而
劝阻停手？三个家庭是如何养了十多年却养出毫无一丁点
儿人性的儿子？大家在震怒之余，不禁追问：养出如此毫无
人性、肆意妄为的恶少家长该负什么样的法律责任？既然
因为未成年的年龄规定他们不能担任全部的刑事责任，那
么，具有监护责任能力的家长是否该分担刑转民的法津责
任？

有网友拷问，整个事件中有没有帮凶？受害者生前有
没有长期被霸凌？施暴者还有没有霸凌过别人？有网友
说，全国霸凌者都在等待这件案子的宣判！这话听着细思
极恐，不寒而栗，法律给予的安全感就是在这种情况才会被
更加体现。

法律学者
如最高检核准追诉最高可判无期

记者从公安部门获悉，本案的3名犯罪嫌疑人均已满
12周岁、未满14周岁。河北省公安厅、邯郸市公安局已派
出法制部门专业人员，赴肥乡指导侦办此案。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已满十二周岁、不满十四
周岁的人，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罪，致人死亡或者以特别
残忍手段致人重伤造成严重残疾，情节恶劣，经最高人民检
察院核准追诉的，应当负刑事责任。

研究未成年人犯罪的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副教授苏明
月解释，自2021年3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修正案十一》将最低刑事责任年龄由十四周岁降低到十二
周岁，并附加了一个程序性限定条件——经最高人民检察
院核准追诉。这意味着只有经过最高检核准追诉，案件才
能进入刑事司法程序，由法院经过审判定罪量刑。由于未
成年人不适用死刑，如果构成重罪且情节极其恶劣，最高可
被判处无期徒刑，送入未成年人管教所（相当于未成年人监
狱）服刑。

苏明月表示，如果最高检没有核准追诉，案件就要退回
到行政系统，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
有关规定进行专门矫治教育，送到专门学校，设置专门场
所，进行闭环管理。

罗翔发声
只有惩罚才能带来改造的效果

3月16日，中国政法大学教授罗翔在个人社交账号发
布相关文章，谈及个人对此案的相关看法。

罗翔在文章中表示：“对于已满12周岁不满14周岁
人，对于这些特定的犯罪，经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追诉，应
当负刑事责任。”

“法律从来不可能解决所有的社会问题，它本身就是无
可奈何的他律。对于孩子而言，最重要的是要培养对人对
己的尊重。但是法律能做到的就是对于犯下弥天重罪的孩
子，依然要进行必要的惩罚，只有惩罚才能带来改造的效
果，让人知罪悔罪。”

北京吴少博律师事务所律师吴少博表示，“对于未成年
人来说，负刑事责任的时候，有个基本原则，就是我们刑法
明文规定不满18周岁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同时我们
的刑法第四十九条也明文规定，犯罪时不满18周岁的人不
得适用死刑。”

王子耀的学生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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